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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文章对我国金融安全的政府干预模式进行分析并展开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协商性调控的

简单博弈前提 ,然后建立协商性调控的简单博弈模型 ,即简单的囚犯困境博弈模型 ,采取了比较分析和计

量统计方法分析其运行机理和协商性调控模式与合作博弈的区别 ,最后通过实证进一步验证模式的可行

性。研究结论是协商性调控干预模式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 ,有可能在理论上能使我国有效地把金融风险

降到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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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 ,世界金融开放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好

处的同时 ,也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危机 ,

令各国政府防不胜防 ,尤其在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

发后 ,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开始将金融安全这一

课题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

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经

济基础还比较薄弱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最

大限度地享受国际资本流动带来利益的同时 ,有效

地把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点 ,是我国政府不得不面对

的一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因此 ,对于我国金

融安全政府干预模式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引 　言

协商性调控是宏观层面的调控 ,主要指调控者

(政府 )与被调控者就如何调控进行充分、正面的

协商、共同制定调控政策的一种互动性干预形式 ,

它在激励被调控者不断提高效率、克服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的同时 ,实现了政府的干预目标。相对于政

府来说 ,其他主体仍然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如果

将被调控者或被监管者从被动从属的角色转化到

主动角色 ,就能提高调控和监管的效率 ,协商性干

预恰好实现了这一点。

协商性调控具有以下特点 :

第一 ,协商性干预可以看成是干预者与被干预

者之间的一个合作博弈 ,由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

的转变 ,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合作博弈亦称

为正和博弈 ,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 ,或

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 ,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

害 ,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博弈研究

人们达成合作时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 ,即收益

分配问题。合作博弈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方式 ,或

者说是一种妥协。妥协其所以能够增进妥协双方

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 ,就是因为合作博弈能

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

第二 ,协商性调控是基于协商机制上的一种干

预。通过干预者与被干预者协商 ,制定干预政策。

这种方法极大地降低了干预成本 ,提高了干预效

率。通过干预者与被干预者的充分协商 ,可以有效

地降低干预者收集信息和监督成本 ,在这种干预协

商体制下 ,干预者要做的是形成一个共赢的信息披

露机制和意见表达的规则 [ 1 ]。

第三 ,协商性干预明确赋予被干预者参与、制

定干预政策的权利 ,改变了被干预者过去的被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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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干预的局面。由于干预者成为制定干预政策的

一方 ,它有充分的动力来表现自己私人信息 ,所以

这种方式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同时这种

方法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提高了干预的效率。在

传统的干预规则制定过程中 ,相关的利益集团也会

通过各种方法影响到决策的制定 ,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可以看成是被干预者参与了决策的制定。但是

此种“参与”方法与协商性干预中的参与方法存在

着质的不同。在协商性干预中 ,由于明确地将被干

预者引入决策中 ,被干预者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将

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 ,不需要过去各种各样的寻租

活动以及行为的扭曲 ,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提高

了干预效率。同时 ,协商性干预为优化干预措施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各种意见、方法会在这样一

个场所里相互交融。不要小看这种参与方式由

“暗地 ”走向“明处 ”,这反映了政策制定方式的改

革 ,也正是协商性干预的政策意义。

二、协商性调控的简单博弈前提

协商性调控模式实质上是一个由政府 (干预

者 )和金融交易主体 (被干预者 )共同组成的博弈

主联盟。在合作博弈中 ,主联盟所得到的总收益应

该力求按照协商这样一个原则进行分配 ,而且在这

个原则下 ,分配的结果不会使得主联盟的参与者产

生不满。假如分配不合理 ,主联盟将无法形成 ,即

使已经形成的联盟也有破裂的危险。

协商性调控模式与普通的合作博弈主联盟的

最大的区别在于 :

第一 ,政府不是合作博弈的直接参与者 ,政府

基本上不参与事后的经济利益分配 ,但不排除政府

会收取一些费用 ,如召集成本等。然而 ,政府还是

可以获得其他方面的收益 ,如社会效益的提高、经

济秩序的维持、政府声誉的提高等等。

第二 ,政府是主联盟中最合适的秩序制定者和

利益分配者。这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 ,政府

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 ,相对于他方分配更显公平 ;

其次 ,政府具有天生的公信力与威望 ,在秩序的制

定和利益分配中更容易协调各方利益 ;最后 ,政府

具有秩序维持和利益均分的愿望 ,这是政府职能所

在 ,也是国家政策所在 ,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应该

负起这个责任。

第三 ,政府牵头时联盟信息量为最大。这是基

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 ,政府拥有众多机关部门 ,收

集信息成本低 ,成效大 ;其次 ,政府提供信息的动力最

大 ,这是没有直接经济利益及政府职能所在的缘故。

以下是多方协商性调控的运作示意图 :

图 1　多方协商性调控运作示意图

协商干预各种潜在的好处必须依赖于以下前

提条件 : (1)被干预者可以与政府就干预内容进行

协商 ,被干预者的地位必须得到认同 ,否则协商将

无法进行或流于形式 ,这就需要相应的政策机制的

改革 ; (2)对于协商的结果双方必须无条件执行 ,

协商结果一般会写成法律文件 ,共同约束委托人和

代理人 ,即所谓的“君子协定 ”( Gentlemen’s Agree2
ment) ; (3)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格局

(win - win situation) ; (4)保持政府的独立性、公正

性 ,防止被利益集团所左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

政府作为一个合同方应言而有信 ,不应以自己的权

威单方面改变合同 [ 2 ] [ 3 ]。如果政府失信 ,可能会

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

三、协商性调控的简单博弈模型及运作

机理

建立简单的囚犯困境博弈模型。设主体 A与

主体 B是某个金融行业内的两家大型企业 ,对于

一个共同的市场 ,两者采取的策略都是要么合作 ,

要么不合作。下列二表中的每一个方格中的前一

个数字代表主体 A的收益 ,后一个数字代表主体 B

的收益。

表 1　独立行动的博弈

主体A

主体B 合作 不合作

合作 1 (100, 100) 4 (40, 120)

不合作 2 (120, 40) 3 (60, 60)

表 2　有干预的博弈

主体A

主体B 合作 不合作

合作 1 (100, 100) 4 (80, 80)

不合作 2 (80, 80) 3 (60, 60)

　　如果 A、B双方不存在协商 ,并且只是一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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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 ,那么每个主体的占优战略是不合作 ,如表 1所

示 ,方格 3 (不合作 ,不合作 )就构成了一个稳定的

纳什均衡 [ 4 ] [ 5 ]。但是 ,从表 1中可以得出 ,这个结

果是没有两个主体都合作时为好 ,即方格 1。为什

么没有出现方格 1的结局 ? 这是由个人理性与集

体理性的冲突所致 [ 6 ] ( P34 - 42) 。

如果这时有一个干预者 (如政府 )给两个主体

在作出选择时一个约束 ,即如果哪个主体不合作就

罚其支付 40单位给另一方 ,这个博弈模型就变成

表 2所示的内容。此时 ,每个主体的占优策略是合

作 ,所以方格 1的纳什均衡结果出现了 ,两个主体

的收益明显会改善。从方格 3到方格 1的变化是

一个帕累托改进。政府干预相当于提供了一种契

约安排 ,缪勒称其为“立宪式契约 ”( Constitutional

contracts)。在约束每个被干预者的境况会改善 ,

所以它们愿意接受这个干预。而为了使这种可能

的改进稳定下来 ,还需要进行“后立宪式契约 ”

( Post - constitutional contracts) ,即用法制来约束当

事人 ,使其不会出现机会主义的行为 [ 6 ] ( P162 - 187) 。

协商干预正是基于这种帕累托改进 ,此时 ,博弈的

双方是干预者政府和被干预者。

四、协商性调控的简单博弈模型在中国

信贷市场的实证分析

(一 )中国信贷市场金融安全隐患

中国信贷市场的金融隐患首先表现在不良贷

款的增加上 ,不良贷款是悬在银行业头上的“达摩

克里斯之剑 ”,它能引发金融风暴进而导致经济危

机绝非危言耸听。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 ,不良

贷款就是罪魁祸首之一 ,所以对金融机构的调控和

监管 ,把不良贷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解决金融

安全隐患的方法。

表 3是近 4年来不良贷款余额及部分宏观经

济指标的数据统计。

表 3　2004～2007年不良贷款余额及部分宏观经济指标

年份 季度 不良贷款余额
(亿元 )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亿元 )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 (亿元 )

2004

第一季度 20776 27127. 56 12830. 6 7059

第二季度 16631 31660. 44 12418. 6 14785

第三季度 16998 34356 13189. 6 16184

第四季度 17176 43371 15511. 3 20592

2005

第一季度 18274. 5 31318. 98 16344 9037

第二季度 12759. 4 36103. 02 15811. 5 18930

第三季度 12808. 3 38853 16380. 8 20774

第四季度 13133. 6 76046 27873. 7 26355

2006

第一季度 13124. 7 43390 18440. 2 11608. 4

第二季度 12827. 2 48053 18008 24759. 95

第三季度 12736. 3 50034 18643. 2 25511. 77

第四季度 12549. 2 67930 21318. 6 31592. 24

2007 第一季度 12455. 7 50287 21187. 8 14543. 61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及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

　　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 ,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

产份额超过 40%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 ) ,应收未

收利息数额较大。不良贷款的高位运行 ,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低 ,风险抵抗能力弱 ,严重影响金融安

全与经济稳定。

(二 )协商性调控的简单博弈模型在信贷市场

中的运用

1 . 运用前提。不良贷款的克服不能单凭市场

本身去解决 ,必须引入适当的政府调控和监管。事

实上 ,不良贷款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失灵的体现 ,当

然它的形成具有比较复杂的因素 ,然而至少在我国

目前的市场力量 ,还不足以很好地解决。

2. 协商性调控的简单博弈模型的运用。对于

上述存在的不良贷款问题 ,我们可以引入协商调控

模式进行实证分析。

假定现在有同一个市场里面的两个金融机构 ,

A和 B ,它们在双方的市场竞争中采取的策略要么

是合作 ,要么是不合作 ;而在不合作的竞争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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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策略要么是恶性竞争 ,要么是良性竞争 (恶

性竞争中金融机构的行为会严重影响金融秩序 ,导

致金融的不安全 ,不良贷款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方

式 )。下列二表中的每一个方格中的前一个数字

代表主体 A 的收益 ,后一个数字代表主体 B 的

收益。

表 4　非协商模式下金融市场竞争的博弈

主体A

主体B 合作 不合作

合作 1 (100, 100) 4 (40, 120)

不合作 2 (120, 40) 3 (60, 60)

表 5　协商模式下金融市场竞争的博弈

主体A

主体B 合作 不合作

合作 1 (100, 100) 4 (80, 80)

不合作 2 (80, 80) 3 (60, 60)

　　在非协商模式下每个主体的占优战略是不合

作 ,如表 4所示 ,方格 3 (不合作 ,不合作 )就构成了

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但是 ,从表 4中可以得出 ,

这个结果是没有两个主体都合作时为好 ,即方格

1。为了增进社会福利水平 ,政府应该进行干预使

表格 3的策略向表格 1的策略移动。我们可以利

用以下做法 :政府给两个主体在作出选择时一个约

束 ,即如果哪个主体不合作就罚其支付 40单位给

另一方 ,这个博弈模型就变成表 5所示的内容。此

时 ,每个主体的占优策略是合作 ,所以方格 1的纳

什均衡结果出现了 ,两个主体的收益明显会改善 ,

社会福利增进了 ,起到了帕累托改进。

那么是否只要引进这种模式就可以一劳永逸

了呢 ? 答案是否定的。协商模式的正常运行可以

增进社会福利 ,然而它有一些前提条件 ,一旦这些

前提条件不具备 ,协商模式将无法落实。第一违规

收益巨大容易打破双赢的策略平衡 ,届时协商机制

将名存实亡 ;第二政府的公正性受质疑 ,容易受利

益集团左右。

鉴于这种情况 ,我们有必要引入第二种模式。

假设金融机构 A、B任意一方或双方打破协商

框架 ,政府采取模式二。模式二认为金融交易主体

的违规收益与被查处的损失 C的比较是确定其博

弈均衡的关键。违规收益的大小决定促使金融交

易主体违规的诱惑力的大小 ,违规后被查处的损失

大小决定市场规则的强制力的大小。金融交易主

体是否违规 ,取决于违规获利的诱惑力与规则的强

制力比较 ,当诱惑力大于强制力 ,不管监管者查处还

是不查处 ,金融交易主体都是选择违规 ;只有当强制

力大于诱惑力时 ,金融交易主体违规的概率越小。

由此可得以下启示或对策 :

第一 ,加大规则的强制力 ,降低违规获利的诱

惑力。金融市场秩序的有效维护 ,一方面必须加大

规则的强制力 ,即不仅须对违规者给以查处 ,而且

必须给予严厉的惩罚。只有坚决查处和严厉惩罚

所形成的强有力的强制力才能阻止违规者在巨大

的诱惑力面前的违规企图。另一方面应尽可能降

低违规获利的诱惑力。也就是说 ,应尽可能降低违

规行为所能获得的收益。这就需要我们加强金融

市场制度建设 ,完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 ,防患于未

然 ,不给违规者可乘之机。

第二 ,建立完善的监管者激励约束机制。尽管

监管者的职责就是查处违规行为 ,维护金融市场的

正常秩序 ,但是 ,职责并不等于现实。现实中许多

严重的违规行为未被严厉查处 ,甚至受到监管者的

庇护的现象有时十分严重。这是由于监管者作为

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的具体实施者 ,它与政府之间

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是由具体监管人员来实施

的。通过在上面的博弈模型分析可见 ,监管者对违

规现象的查处成本与不查处的损失是决定监管者

是否查处违规行为的关键 ,查处概率与查处成本负

相关 ,与不查处的损失正相关。

当市场参与者违规时 ,监管者不查处将给金融

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带来破坏。监管者的任务是

维持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秩序被破坏既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失 ,也给监管者的

业绩、声誉和升迁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可视作监管

者利益的损失。监管者对违规事件进行查处 ,维护

金融市场秩序 ,可以降低违规事件带来的不利影

响。但是 ,查处违规事件也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

比如 ,可能得罪了有关的利益集团 ,遭到违规者利

益集团的报复等等。违规者对监管者的贿赂也可

视作监管者查处违规事件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 ,

监管者接受贿赂 ,放松管制又存在被查处的机会成

本。监管者对其查处和不查处违规事件的收益和

损失的评价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因此 ,对监管者既

存在教育和筛选的问题 ,但关键是必须建立一种较

为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 ,鼓励监管者严格履行其监

管职责 ,惩罚其渎职行为 [ 7 ] ( P279 - 306)
。

对于监管者的激励也存在一个违规获利的诱惑

和规则的强制的问题。对渎职行为的严厉处罚就是

加强规则的强制力 ,而降低其违规获利的诱惑力则

还需要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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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随着 2007年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金

融业潜伏着安全危机 ,而且想通过市场本身来进行

自我调整很困难 ,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并不像某些学者提到的那样一无是

处或消极地帮倒忙。事实上 ,只要政府干预的模式

选好 ,并且付诸实施 ,那么政府干预就能够增进社

会的福利水平。

本文建立的协商性金融安全干预模式克服了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改变了被干预者的地位 ,化被

动为主动 ,且大大降低了干预成本 ,提高了干预的

收益。而且本文通过选取不良贷款作为考量的主

要变量的实证分析 ,论述了模式对于解决此类妨碍

金融安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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